
113 年臺中市孤狗家庭計畫 
壹、計畫內容：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以下簡稱動保處)為持續提升動物福

利，結合民間力量協助代養本市動物之家收容犬隻，期藉由代養

家庭或團體飼養及照護，增加犬隻社會化學習機會，以提升代養

犬隻認養率及落實動物保護精神。 

貳、計畫依據： 

      行政程序法第 16條、動物保護法第 14 條及公立動物收容處所

管理規則第 17 條規定辦理。 

參、實施期間： 

      自本計畫公告日起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或經費用罄為止。 

肆、計畫經費： 

    一、預計辦理隻數：80隻。 

    二、代養費用：每隻支付金額以新臺幣 6,000 元為上限。 

    三、本計畫所需經費上限計新臺幣 480,000 元整。 

伍、實施方式： 

      愛心人士或團體於簽訂「113 年臺中市孤狗家庭計畫委託執行

合約書」後開始辦理（附件 1）。 

    一、辦理對象： 

(一) 設籍本市具愛心熱忱及有能力協助辦理本業務之民眾。 

(二) 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於本市登記或立案滿一年以上，會

務運作正常且有能力協助辦理本業務之動物保護相關團

體。 

    二、代養場所： 

       代養場所條件須設立於本市轄內且可提供動物保護法

第 5條第 2項、第 7條、第 11 條第 1項規定之動物照顧管

理事項，空間大小需符合規範（附件 2），經動保處派員審

核評估通過後，始得辦理本計畫。 

    三、申請方式及審核： 



      (一) 填具「113 年臺中市孤狗家庭計畫申請表」（附件 3）送

動保處審核。 

      (二) 每名（個）愛心人士或團體得指定一處以上代養場所。 

      (三) 動保處應派員至愛心人士或團體之代養場所實地勘查。 

      (四) 審核通過並與動保處簽訂合約後始能辦理。 

      (五) 合約執行期間動保處得不定時派員至愛心人士或團體之

代養場所勘查，並製作查核紀錄備查(附件 4)，愛心人

士或團體不得拒絕。 

(六) 依據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4 條第 2項規定，公職

人員或其關係人與公職人員服務之機關團體或受其監督

之機關團體為第 1 項但書第 1 款至第 3 款補助或交易行

為前，應主動於申請文件內據實表明其身分關係（附件

7、附件 8）。違反前開規定者，依同法第 18條第 3項處

新臺幣 5萬元以上 5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四、動物挑選原則： 

      (一) 由動保處獸醫師評估不易親近民眾、與其他犬隻互動不

佳或其他情況需行為社會化之犬隻。 

      (二) 獲挑選之犬隻屬無顯著臨床症狀，並完成絕育、晶片植

入、施打基礎及狂犬病疫苗，且無重大傷殘疾病者。 

    五、愛心人士或團體代養方式： 

      (一) 符合動物保護法規定及動物福利方式協助犬隻行為社會

化。 

      (二) 有能力代養犬隻至少 90 日以上，所代養之犬隻媒合認養

人或代養期滿後，應於 10 日內主動回報或通知動保處予

以載回。 

      (三) 愛心人士或團體得優先認養該犬隻或代為尋找認養人。 

      (四) 犬隻若於代養期間死亡，應儘速通知動保處將屍體載回。 

    六、犬隻認養及送回 

      (一) 民眾欲認養代養犬隻，須至合法寵物登記站或動物醫院

完成寵物登記，並填具「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認養流



浪犬（貓）切結書」（附件 5）以完成認養手續，經愛心

人士或團體彙整相關資料後繳回動保處。 

      (二) 代養犬隻載回時，愛心人士或團體應一併繳納該犬隻相

關資料卡，由動保處獸醫師評估其社會化代養改善成

效，以作為後續飼養參考依據。 

陸、經費支付原則： 

    一、代養費：犬隻社會化代養期間費用每隻新臺幣 2,000 元/30

日計算，最高支付金額以新臺幣 6,000 元為上限；倘犬隻

於代養期間獲得認養或死亡，則依以下情形予以支付： 

(一) 代養天數≦30日：支付新臺幣 2,000 元整。 

(二) 代養天數超過 30 日且≦60 日：支付新臺幣 4,000 元整。 

(三) 代養天數超過 60 日且≦90 日：支付新臺幣 6,000 元整。 

(四) 若犬隻於代養期因違反動物保護法相關規定致代養犬隻傷

疾或死亡，經動保處查證屬實者，除不予支付代養費外，

另依相關規定查處。 

    二、本計畫不另提供醫療、人力、設備及雜支等費用，代養期間

相關開銷不得申請，受託之愛心人士或團體應自行負擔。 

三、愛心人士或團體應依「113 年臺中市孤狗家庭計畫費用申請

表」(附件 6) 項目詳實填寫，於犬隻認養或送回後 15 日內

提出核銷申請。 

    四、動保處於收件後，按每名(個)愛心人士或團體當次提出核銷

申請隻數統一彙整後予以審查。 

    五、若於代養期間有不可抗力因素或經動保處認定需強制中止本

計畫之情事，動保處得不予支付或全額追回該犬隻代養期間

費用，愛心人士或團體應無異議。 

柒、注意事項： 

      代養期間犬隻為動保處所有，如有以下情事者，動保處有權 

      將犬隻強制載回並終止本計畫之合作： 

一、 經舉報違反動物保護法及相關規範，並查證屬實者。 

二、 實地稽查發現未符合動物福利或疑有不當飼養者。 



三、 其他經動保處認定之相關事宜。    

捌、預期效益 

  通過與民間人士及團體協力合作，共同改善收容所犬隻行為問 

題及後續推廣認養工作，期有效舒緩動物收容量及提升收容動物 

福利，進而達成合作雙贏局面。 



附件 1 

 

113 年臺中市孤狗家庭計畫   委託執行合約書(稿) 
113 年版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以下簡稱甲方），委託               （以下簡

稱乙方），協助辦理流浪犬隻社會化代養管理，經雙方同意訂立合約如下： 

第一條 契約名稱： 113 年臺中市孤狗家庭計畫。 

第二條 契約期間：自本計畫公告日起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甲方經

費若提前用罄，將以電話及書面等方式通知乙方，並自通知當

日起雙方合約立即中止。 

第三條 甲方依本合約委託乙方協助辦理犬隻社會化代養管理及協助認

養工作。 

第四條 委託對象（乙方）資格與條件：設籍本市具有愛心熱忱及有能

力協助辦理本項業務之民眾，或經主管機關核准設立於本市登

記或立案滿一年以上，會務運作正常且有能力協助辦理本業務

之動物保護相關團體。 

第五條 代養場所：委託對象（乙方）代養場所須設立於本市轄內可提

供動物保護法第五條第二項、第七條、第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

動物照顧管理事項，空間大小需符合規範(附件 2)，並填妥申請

表(附件 3)，經甲方派員審核通過後，始得辦理本計畫。 

第六條 本合約書一式正本 2 份，由雙方各執 1 份，副本 3 份，由甲方

相關單位分別執用。副本如有誤繕以正本為準。 

第七條 乙方執行本業務，須依據動物保護法相關規定辦理，且有能力

代養犬隻至少 90 日以上，直至媒合認養人或代養期滿，始得辦

理結案。 

第八條 乙方依本合約辦理本業務，甲方應支付乙方代養費每隻新臺幣

2,000 元/30 日計算，最高支付金額以新臺幣 6,000 元為上限；

倘犬隻於代養期間獲得認養或死亡，則依以下情形予以支付： 

(1) 代養天數≦30日：支付新臺幣 2,000 元。 

(2) 代養天數超過 30 日且≦60 日：支付新臺幣 4,000 元。 

(3) 代養天數超過 60 日且≦90 日：支付新臺幣 6,000 元。 

(4) 若犬隻於代養期因違反動物保護法相關規定致代養犬隻傷

疾或死亡，經甲方查證屬實者，除不予支付代養費外，另依

相關規定查處。 

第九條 甲方為執行本業務，得派員實地稽查，乙方不得拒絕。 



甲方實施稽查時，倘發現乙方有違反法令、以任何名義進行勸

募、商業及營利之行為及其他經甲方認定情事者，甲方得立即

製作訪查紀錄並依本合約第十二條規定辦理外，現場立即對乙

方提出警告糾正，仍再犯者，甲方得立即要求中止合約，乙方

不得異議。 

第十條 乙方若違反法令及本合約規定之情事，甲方得要求解約及函請

有關主管機關辦理。 

第十一條 經費核銷： 

乙方應於犬隻認養或送回動保處後15日內檢具切結書及該批次

之費用申請表(附件 5、6)寄（送）達甲方，並經甲方審查及核

定金額後，撥款入乙方帳戶。 

第十二條 倘該年度經費用罄或其他因素無需委外執行時，甲方有提前告

知乙方之義務及提前解約之權利，乙方不得異議。 

第十三條 本合約所衍生之訴訟，雙方同意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為管轄法

院。 

第十四條 本合約經雙方簽妥，加蓋印信及代表人章後，並自雙方簽約日

起生效。 

  立合約書人 

                甲方：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代表人：林儒良                    蓋章 

              地址：臺中市南屯區萬和路一段 28 之 18 號 

              電話：04-23869420 

                 

乙方（機構名稱/姓名）：                                                 

              負責人簽名：                   蓋章/院（協、公會）章 

              身分證字號： 

              地址： 

              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代養場所空間規範 

 

 

犬隻 平方公尺 平方公分 

2 公斤以下 0.25 2500 

2 公斤至 10 公斤 1.25 12500 

10 公斤以上 5 50000 

 

 

備註：收容空間包含動物可活動之區域面積。 

 
 

附件 2 



附件 3 

113 年臺中市孤狗家庭計畫申請表 
申請資料 

人士/團體名稱 
 

 

統一編號 

(愛心人士勿填) 
        

負責人姓名   □男    □女 
人士/團體 

印鑑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出生 

身分證字號           

通訊地址 
郵遞 

區號 
  

代養場所 
郵遞 

區號 
  

聯絡電話 住家： 行動電話： 

審查欄（愛心人士/團體請勿填寫） 

 

一、飼養管理人力：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二、飼養管理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三、飼養管理空間大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平方公尺)。 

 

四、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審查結果：  □准予申請，同時間可收容數量：__________    □駁回申請   

            □再次複驗 (改善建議                                          ) 

承辦          組長          技正        秘書        副處長        處長 

注意事項： 

1. 愛心人士或團體請填妥本申請書寄送至動保處（地址：臺中市南屯區萬和

路一段 28-18 號），如有任何疑問，請直撥電話：04-23850949。 

2. 動保處收到本申請書後，將有專人與您聯絡現場訪視時間。 



附件 4 

      113 年臺中市孤狗家庭計畫   查核紀錄表 

受託愛心人士 

/團體名稱 

 
聯絡電話 

 

查核地點 
 

 
查核日期 

 

查核事項 

是否依合約書或動物保護法相關規定辦理 

□是      □否，事由：                                           

□其它：(請敘明)                                                 

                                                                            

查核現場照片或描述 

 

 

 

 

 

 

 

 

 

 

 

 

 

 

 

 

 

 

 

 

 

 

 

 

受訪人簽章 
 

 
訪查人簽章  

承辦                              組長            



附件 5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認 養 流 浪 犬 (貓) 切 結 書 
本人因喜愛動物，同意認養臺中市動物之家收容犬貓， 

品種：      性別：      毛色：     特徵：      晶片號碼： 

請詳讀並勾選以下事項： 

本人已謹慎評估自身能力、空間、財力、時間，能照護犬/貓。 

本人已了解動物之家收容犬(貓)可能患有潛在疾病，若認養後發病會妥善

照顧犬(貓)，給予必要醫療與照護，且不可向動保處主張任何費用。 

本人同意若認養未絕育犬(貓)，於認養後一個月內或待其生理狀態適合絕

育時，帶至動物醫院進行絕育手術，若有特殊情況不予絕育亦應向動保處

申報並提出繁殖管理說明。 

本人同意接受認養追蹤檢查，如經動物保護檢查員認定不當飼養，願無  

條件放棄該犬(貓)所有權利，犬(貓)交由動保員帶回動物之家收容管領。 

本人已了解本動物如屬不具身分標識經捕獲或其它方式送交收容單位，未

來另有民眾主張其為動物飼主，該動物所有權係依民法相關規定處理。 

本人已了解因故無法繼續飼養犬(貓)時，除由他人領養並辦理寵物登記轉

讓外，應送至公、 私立動物收容處所，不得棄養。違反可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本人已了解違反臺中市動物保護自治條例違反第四條第一項規定，飼  

主攜帶寵物出入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應依其寵物之體  

型及種類，使用鏈繩、箱籠或其他適當防護措施，違反者處新臺幣

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本人已了解動物保護法第 5條第 2項相關規定如下： 

飼主對於其管領之動物，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提供適當、乾淨且無害之食物及二十四小時充足、乾淨之飲水。 

二、提供安全、乾淨、通風、排水、適當及適量之遮蔽、照明與溫度之生 

    活環境。 

三、提供法定動物傳染病之必要防治。 

四、避免其遭受騷擾、虐待或傷害。 

五、以籠子飼養寵物者，其籠內空間應足供寵物充分伸展，並應提供充分 

    之籠外活動時間。 

 



六、以繩或鍊圈束寵物者，其繩或鍊應長於寵物身形且足供寵物充分伸展 

    、活動，使用安全、舒適、透氣且保持適當鬆緊度之項圈，並應適時 

    提供充分之戶外活動時間。 
七、不得以汽、機車牽引寵物。 

八、有發生危害之虞時，應將寵物移置安全處，並給予逃生之機會。 

九、不得長時間將寵物留置密閉空間內，並應開啟對流孔洞供其呼吸。 

十、提供其他妥善之照顧。 

十一、除絕育外，不得對寵物施以非必要或不具醫療目的之手術。 

 

茲檢附本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或其他足以認定之證件正、反面影本)，以

便登記。 

此致 

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臺中市動物之家） 
 

申 請 人：                  (簽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通訊地址： 

連絡電話：手機               

          住家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影本正面 

 

 

 

身分證影本反面 

 



附件 6 

113 年臺中市孤狗家庭計畫  費用申請表 

 

姓名（動保團體）  
負責人姓名  

電話  

地址   

送出日期  年    月    日 孤狗結案日期      年    月    日 

動物編號  晶片號碼  

動物別  性別  

品種  毛色  

請領費用  代養天數  

動物特殊情況紀錄 

    日期      特殊情況                處理方式     改善情況 

____月____日  
□獎勵 □安撫 □任飼 □增加活動量 

□隔離 □制止 □其他              

□良好 

□持續觀察 

____月____日  
□獎勵 □安撫 □任飼 □增加活動量 

□隔離 □制止 □其他              

□良好 

□持續觀察 

____月____日  
□獎勵 □安撫 □任飼 □增加活動量 

□隔離 □制止 □其他              

□良好 

□持續觀察 

____月____日  
□獎勵 □安撫 □任飼 □增加活動量 

□隔離 □制止 □其他              

□良好 

□持續觀察 

____月____日  
□獎勵 □安撫 □任飼 □增加活動量 

□隔離 □制止 □其他              

□良好 

□持續觀察 

社會化代養場所 

負責人簽章 

（加蓋愛心人士/ 

機關團體印信） 

  

注意事項 

1. 請受託之愛心人士或團體詳填本表，並加蓋私章或機關團體印信確認無誤後，交
由動物保護防疫處接收人員，並請接收人員簽章。 

2. 申請費用應於犬隻認養或送回後 15 日內提出申請，每隻最高支付金額以新臺幣
6,000 元為上限。 

3. 如有詐領委辦費情事，經查證屬實，須賠償詐領之委辦費，並追究法律責任。 


